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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以及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奥特维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平安证券作为奥特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奥维转

债，债券代码：118042.SH，以下简称本次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债

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发行人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5），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注册概况 

奥特维本次发行可转债的相关事宜已经 2022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核发《关于同意无锡奥特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

1523 号），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奥维转债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奥维转债 

（三）债券代码：118042.SH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 114,000.00 万元 

（六）发行数量：114 万手（1,140 万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

年，即自 2023 年 8 月 10 日至 2029 年 8 月 9 日（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年 1.50%、

第五年 2.00%、第六年 2.50%。 

（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未偿还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

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即 2023 年 8 月 10 日（T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

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

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 

转股期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2023 年 8 月 16 日，T+4 日）

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4 年 2 月 16 日，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9 年 8 月 9 日）止（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 

奥维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80.90元/股，前次转股价格调整为84.44元/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证鹏元评级，根据中证鹏元出具

的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本次可转债信用等级

为 AA-。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十五）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十六）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本次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次《无

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

股停复牌的公告》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根据《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规定，“奥维

转债”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或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

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

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或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其他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

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

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一）历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3 年 10 月股权激励归属 

鉴于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

以 70.4037 元/股的价格向 493 名激励对象归属共 218,232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

向增发，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 154,827,261 股增加至

155,045,493 股。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中“P1=（P0+A×k）/（1+k）”进

行计算，P0为调整前转股价180.90元/股，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0.1410%（218,232

股/154,827,261 股），A 为增发新股价 70.4037 元/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

（180.90+70.4037*0.1410%）/（1+0.1410%）=180.74 元/股。 

因此，调整后的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 180.90 元/股调整为 180.74 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3 年 11 月 2 日开始生效。 

2、2023 年 11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18 日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5 股。此次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如在股东大会决

议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

司拟维持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转增总额。此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

日为 2023 年 11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11 月 17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

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121）。 

根据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由于此次权益分派实施涉

及差异化分红，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为 0.44997。根据

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中“P1=P0/（1+n）”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180.74

元/股，n 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 0.44997，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180.74/

（1+0.44997）=124.65 元/股。 



 
 

因此，调整后的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 180.74 元/股调整为 124.65 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于除权除息日 2023 年 11 月 17 日开始生效。 

3、2024 年 1 月股权激励归属 

鉴于公司已于 2024 年 1 月 4 日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 2022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 48.5543 元/股（调整后）的价格向 45 名激励对象归属

共 19,771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公司以 50.4577 元/股（调整后）的价

格向 100 名激励对象归属共 61,421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本次股权激

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由 224,811,240 股增加至 224,892,432 股。根据上述转股

价格调整公式中“P1=（P0+A×k）/（1+k）”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124.65

元/股，k1 为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增发

新股率 0.00879%（19,771 股/224,811,240 股），k2 为 2022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增发新股率 0.02732%（61,421 股/224,811,240 股），A1

为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增发新股价

48.5543 元/股，A2 为 2022 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增发新

股价 50.4577 元/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P0+A1×k1+A2×k2)/(1+k1+k2)=

（124.65+48.5543*0.00879%+50.4577*0.02732%）/（1+0.00879%+0.02732%）≈

124.62 元/股。 

调整后的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 124.65 元/股调整为 124.62 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于 2024 年 1 月 9 日开始生效。 

4、2024 年 3 月回购股份注销 

鉴于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回购股份注销事宜，根据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条款，奥维转债转股

价格将做相应调整，由 124.62 元/股调整为 124.75 元/股，其中 P0 为调整前转股

价 124.62 元/股，A1 为第一次回购均价 198.12 元/股，A2 为第二次回购均价 88.01

元/股，k1 为增发新股率-0.004668%，k2 为增发新股率-0.351264%，P1 为调整后

转股价。 



 
 

P1=（124.62+198.12×（-0.004668%）+88.01×（-0.351264%）/（1-0.351264%-

0.004668%）≈124.75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 年 3 月 19 日起实施。奥维转债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停止转股，2024 年 3 月 19 日起恢复转股。 

5、2024 年 5 月股权激励增发及权益分派 

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完成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 50.4577 元/股的价格向 789 名激

励对象归属共 502,906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因公司完成上述股权激励

事项，“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 124.75 元/股调整为 124.58 元/股。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实施了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99552 元（含税），转增股本总额为

89,838,026股。因公司完成上述权益分派事项，“奥维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 124.58

元/股调整为 87.56 元/股。综上，本次“奥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24.75 元/股调

整为 87.5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 年 5 月 20 日起生效。 

6、2024 年 9 月权益分派 

公司已于 2024 年 9 月 6 日的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

次会议通知之日（2024 年 8 月 11 日）的总股本 314,433,169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8.60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70,412,525.34 元。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实施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红金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以及 2024 年 9 月 7 日

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9）。因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债

券代码：118042）已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起进入转股期，自 2024 年半年度利润

分红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奥维转债”累计转股数量为 148 股。上



 
 

述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由 314,433,169 股增加至 314,433,317 股，每 1 股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 0.86 元（含税）调整为 0.86000 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

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股现金分红金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 

鉴于公司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中

“P1=P0-D”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87.56 元/股，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86000 元/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87.56-0.86=86.70 元/股。 

综上，“奥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当前的 87.56 元/股调整为 86.70 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 年 10 月 15 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7、2024 年 11 月股权激励归属 

公司已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完成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和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

32.3963 元/股的价格向 474 名激励对象归属共 566,082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

增发，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14,999,456 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第二次

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117）。 

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A×k）/（1+k）”进行计算，P0 为调

整前转股价 86.70 元/股，A 为增发新股价 32.3963 元/股，k 为增发新股率 0.18%，

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86.70+32.3963×0.18%）/（1+0.18%）=86.60 元/股。 

因此，“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 86.70 元/股调整为 86.60 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4 年 11 月 25 日起生效。 

8、2025 年 1 月股权激励归属 

公司已于 2025 年 1 月 23 日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

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

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 32.3963 元/股的价格向 44 名激励对象归属共 36,031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公司以 33.7558 元/股的价格向 98 名激励对象归

属共 84,962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股

本由 314,965,981 股变更为 315,086,974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

013）。 

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A1×k1+A2×k2)/(1+k1+k2)”进行计

算，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86.60 元/股，A1 为增发新股价 32.3963 元/股，A2 为增

发新股价 33.7558 元/股，k1 为增发新股率 0.0114%（36,031 股/314,965,981 股），

k2 为增发新股率 0.0270%（84,962 股/314,965,981 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P1=（86.60+32.3963×0.0114%+33.7558×0.0270%）/（1+0.0114%+0.0270%）

=86.58 元/股。 

因此，“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 86.60 元/股调整为 86.58 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5 年 2 月 12 日起生效。 

9、2025 年 5 月股权激励归属 

公司已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完成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 33.7558 元/股的价格向 405 名激励对

象归属共 585,434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

总股本由 315,052,422 股变更为 315,637,856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2）。 

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A×k)/(1+k)”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

转股价 86.58 元/股，A 为增发新股价 33.7558 元/股，k 为增发新股率 0.1858%

（585,434 股/315,052,422 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P1=（86.58+33.7558×0.1858%）/（1+0.1858%）=86.48 元/股。 



 
 

因此，“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 86.58 元/股调整为 86.48 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 2025 年 5 月 27 日起生效。 

10、2025 年 6 月权益分派 

公司已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 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

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6），以及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鉴于公司实施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中

“P1=P0-D”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86.48 元/股，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1.60 元/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86.48-1.60=84.88 元/股。 

因此，“奥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当前的 86.48 元/股调整为 84.88 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 年 6 月 10 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11、2025 年 8 月股权激励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根据

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将由 315,637,856 股变更为

315,196,071 股。公司已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完成了公司相关股份的注销，根据

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条款，奥维转债转股价格将做相应调整，由 84.88 元/股调

整为 84.94 元/股，其中 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84.88 元/股，A 为本次回购均价 45.38

元/股，k 为增发新股率-0.14%，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84.88+45.38×（-

0.14%）]/[1+(-0.14%）]≈84.94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 年 8 月 26 日起

生效。 

12、2025 年 9 月权益分派 



 
 

公司已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的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00 元（含

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以及于 2025 年 9 月 13 日披露

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

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 

鉴于公司实施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中

“P1=P0-D”进行计算，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84.94 元/股，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50 元/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1=84.94-0.50=84.44 元/股。 

因此，“奥维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当前的 84.94 元/股调整为 84.44 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 年 9 月 26 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已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完成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公司以 31.6558 元/股的价格向 94 名激励对象

归属共 108,393 股股份，股份来源为定向增发。本次股权激励归属登记使公司总

股本由 315,221,490 股变更为 315,329,883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

告编号：2026-013）。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其中：P0 为调

整前转股价 84.44 元/股，A 为增发新股价 31.6558 元/股，k 为增发新股率 0.0344%

（108,393 股/315,221,490 股），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P1=（84.44+31.6558×0.0344%）/（1+0.0344%）=84.42 元/股 

因此，本次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84.42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6

年 2 月 6 日起生效。 



 
 

四、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发行人本次对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进行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未对

发行人日常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影响。平安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

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

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

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6 年度）》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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